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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阳新北方热电股份有限公司涉及诉讼公告（补发）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法律责任。 

 

一、本次重大诉讼事项受理的基本情况 

收到应诉通知书的日期：2020 年 10 月 9 日 

诉讼受理日期：2020 年 9 月 24 日 

受理法院的名称：辽宁省沈阳市于洪区人民法院 

 

二、有关重大诉讼事项的基本情况和进展情况 

（一）（原告/上诉人）基本信息： 

姓名或名称：沈阳北鹏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法定代理人/其他负责人：郭德良 

诉讼代理人及所属律所：郭德良、法定代表人 

 

 

（二）（被告/被上诉人）基本信息： 

姓名或名称：沈阳新北方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法定代理人/其他负责人：董鑫博 

诉讼代理人及所属律所：霍佳睦、辽宁恒生律师事务所 

 

姓名或名称：辽宁新北方热力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法定代理人/其他负责人：李亚波 

诉讼代理人及所属律所：霍佳睦、辽宁恒生律师事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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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纠纷起因及基本案情： 

根据沈阳市相关政策对本市范围内现役燃煤锅炉实施淘汰、拆除、并网等项目

给与补助。沈阳北鹏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认为其应享受领取政府补贴资金。本次

诉讼涉及的补贴款等相关问题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在 2020年 8月 28 日作出终审

判决，判决补贴款归北方热电所有。本次沈阳北鹏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又以合同

纠纷向于洪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四）诉讼的请求及依据： 

原告要求被告辽宁新北方热力有限公司支付补贴款 450万元，北方热电在接受

辽宁新北方热力有限公司财产及财产性利益范畴内对辽宁新北方热力有限公司

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本公司认为本次诉讼的请求是无理的而且也没有任何依

据，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已经对补贴款的归属作出终审判决了，补贴款归北方热

电所有。 

 

（五）被告答辩状的基本内容： 

答辩人与北鹏公司于 2011 年签订《兰台小镇供暖合作协议》时所依据的 2008

年政策发生变动，按照 2016 年的新政策履行《兰台小镇供暖合作协议》对答辩

人明显不公，原告北鹏公司无权要求经营性补偿资金归其所有。 

沈阳市政府于 2008 年发布（沈政办发【2008】34 号）关于“拆除联网”工

作的实施方案的通知，目的是进一步改善大气环境，提高供热质量，创建国家生

态市。工作目标为：利用 3 年时间拆除城区内 803 座 10 吨/小时以下燃煤锅炉房，

实现联网集中供热。在有关要求中明确写明：被拆除的锅炉房属于私有财产的，

由资产评估公司评估后，按实际评估价格进行补偿等。 

后沈阳市环境保护局、沈阳市财政局、沈阳市房产局联合发布沈环保【2016】

151 号文件，是为贯彻国务院《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相关要求，落实《中共

辽宁省委辽宁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强大气污染治理工作的实施意见》（辽委发

【2016】2 号），按照《沈阳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 2016 年沈阳市抗霾攻坚行动实

施方案的通知》（沈政发【2016】13 号）和市长办公会议的相关部署制定的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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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仅只有一个目的即是改善城市大气环境，且明确规定了资金补助的标准。 

2011 年北鹏公司与答辩人之间签订的《兰台小镇供暖合作协议》，是依据上

述 2008 年政策对双方可得利益作出的约定，在签订协议时双方无法预见 2016

年政策的内容及相关补偿标准，也不可能按照 2016 年的政策内容约定双方的权

利义务及任一方应取得的补偿款项。答辩人从未依据 2008 年的政策取得任何补

偿金，本案案涉经营性补偿是依据 2016 年的政策由政府给予，在双方签订协议

的 2011 年根本没有“经营性补偿”这一概念。现北鹏公司要求答辩人按照 2016

年的政策内容履行上述协议显失公平。 

且《兰台小镇供暖合作协议》第九条免责条款中明确约定了“遇政策变故，

以政府文件为依据，双方免责，并按协议相关内容解除合约，收益及政府补偿款

按照“谁投资谁受益”的原则，所得收益及补偿款归投资者。”从 2008 年政府文

件到 2016 年政府文件可以看出政策已经更改，具体体现在发布机关，政策内容，

补贴项目及补贴对象等全部内容上。依据 2016 年政府文件，将经营性补偿给被

淘汰的小锅炉所属具有供热经营许可的单位，用于补偿的是在实施联网工程后营

业额下降及人员安置所带来的的损失。该项补贴具有专属性，北鹏公司无供暖资

质也不符合领取该项补贴的条件，无权向答辩人要求该项经营性补偿资金。 

 

（六）案件进展情况： 

本次诉讼于 2020 年 10 月 16 日 9 时，在沈阳市于洪区人民法院公开审理，

截止本公告发布之日，该起诉讼尚未审判。 

 

三、本次公告的诉讼对公司经营及财务方面的影响 

（一）本次诉讼对公司经营方面产生的影响： 

截止本公告发布之日，该起诉讼尚未审判，尚未对公司经营产生影响。公司将

根据诉讼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二）本次诉讼对公司财务方面产生的影响： 

本次诉讼尚未审判，裁判结果存在不确定性，对公司财务方面暂未产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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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其他应说明的事项 

无其他应说明的事项。 

 

五、备查文件目录 

《辽宁省沈阳市于洪区人民法院传票》。 

 

 

沈阳新北方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10 月 20 日  


	一、 本次重大诉讼事项受理的基本情况
	二、 有关重大诉讼事项的基本情况和进展情况
	（一） （原告/上诉人）基本信息：
	（二） （被告/被上诉人）基本信息：
	（三） 纠纷起因及基本案情：
	（四） 诉讼的请求及依据：
	（五） 被告答辩状的基本内容：
	（六） 案件进展情况：

	三、 本次公告的诉讼对公司经营及财务方面的影响
	（一） 本次诉讼对公司经营方面产生的影响：
	（二） 本次诉讼对公司财务方面产生的影响：

	四、 其他应说明的事项
	五、 备查文件目录

